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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井住友海上火灾保险(中国)有限公司 

附加艺术品扩展保险条款 

兹经双方同意，鉴于投保人已交付了附加的保费，本保单扩展承保保单列明地址内以及

列明区间的内陆运输过程中艺术品的有形灭失或损坏。 

视情况所需，保险人有权要求被保险人提供鉴定书或相关资料以证明艺术品的投保价值。 

但本保险合同不承保以下艺术品： 

a)  存在老化、磨损、撕裂或内在缺陷的艺术品； 

b)  由于任何修复、修补或润饰处理所引起的灭失或损坏的艺术品； 

c)  不可通过类似品种或质量的物品来进行取代替换的艺术品,除非事先申报给保险人，

并得到保险人的书面认可。  

定义： 

艺术品：油画；铜版画；画像；挂毯；稀有玻璃工艺饰品；贵重地毯；雕像；雕塑；古

董家具；古玩珠宝；古董装饰品；瓷器等其他贵重的有历史价值或艺术价值的财产，但不包

括:汽车、硬币、邮票、皮货、珠宝、宝石、贵重金属、轮船、飞机、现金、债券。   

本条款系本保险单约定的主险条款的特别附加险条款。本条款与本保单约定的主险条款

的任何条文有抵触时，以本条款为准；本条款未尽事宜，以主险条款为准。 

 

 


